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7号中国文化大厦2层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1

196,237,220

44.73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
议由董事杨玉兰女士主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王志学先生因公未能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登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407,358

比例（%）

99.5771

反对

票数

470,761

比例（%）

0.2399

弃权

票数

359,101

比例（%）

0.183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407,358

比例（%）

99.5771

反对

票数

470,761

比例（%）

0.2399

弃权

票数

359,101

比例（%）

0.183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405,058

比例（%）

99.5759

反对

票数

470,761

比例（%）

0.2399

弃权

票数

361,401

比例（%）

0.184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402,158

比例（%）

99.5745

反对

票数

470,561

比例（%）

0.2398

弃权

票数

364,501

比例（%）

0.185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541,058

比例（%）

99.6452

反对

票数

676,061

比例（%）

0.3445

弃权

票数

20,101

比例（%）

0.0103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320,846

比例（%）

99.5330

反对

票数

901,874

比例（%）

0.4596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74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305,066

比例（%）

99.5250

反对

票数

902,774

比例（%）

0.4600

弃权

票数

29,380

比例（%）

0.015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95,748,259 99.7508 471,561 0.2403 17,400 0.0089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国新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022,439

比例（%）

98.8392

反对

票数

984,061

比例（%）

1.1440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16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384,079

比例（%）

99.5653

反对

票数

822,061

比例（%）

0.4189

弃权

票数

31,080

比例（%）

0.0158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737,879

比例（%）

99.7455

反对

票数

471,161

比例（%）

0.2401

弃权

票数

28,180

比例（%）

0.01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及 2025 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与国新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金融业务预计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补 选 董 事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8,042,801

8,042,801

8,040,501

8,037,601

8,176,501

7,956,289

7,940,509

8,383,702

7,874,102

8,019,522

8,373,322

比例（%）

90.6470

90.6470

90.6211

90.5884

92.1539

89.6719

89.4941

94.4891

88.7456

90.3846

94.3721

反对

票数

470,761

470,761

470,761

470,561

676,061

901,874

902,774

471,561

984,061

822,061

471,161

比例（%）

5.3057

5.3057

5.3057

5.3035

7.6196

10.1646

10.1748

5.3148

11.0909

9.2651

5.3103

弃权

票数

359,101

359,101

361,401

364,501

20,101

14,500

29,380

17,400

14,500

31,080

28,180

比例（%）

4.0473

4.0473

4.0732

4.1081

0.2265

0.1635

0.3311

0.1961

0.1635

0.3503

0.31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1项议案，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议案9涉及的关联股东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已经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柳卓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ST国化 公告编号：2025-024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777号公司科创大楼2楼B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

89

62,026,507

62,026,507

55.7243

55.72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凌云剑先生因

工作原因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王卫国先生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熊开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6,480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2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6,480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2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6,480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2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3,680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2,82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3,680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2,82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3,680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2,82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3,680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2,827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19,183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7,324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02,661

比例（%）

99.9615

反对

票数

23,846

比例（%）

0.038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026,480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2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马巾英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卢小燕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卓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61,905,688

61,905,688

61,905,688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052

99.8052

99.8052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监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新项目及永久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进行
2025年度中期分红
的议案》

关于选举马巾英女
士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卢小燕先
生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卓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28,866

6,128,866

6,128,866

6,124,369

6,107,847

6,131,666

6,010,874

6,010,874

6,010,874

比例（%）

99.9538

99.9538

99.9538

99.8805

99.6111

99.9995

98.0295

98.0295

98.0295

反对

票数

2,827

2,827

2,827

7,324

23,846

27

比例（%）

0.0462

0.0462

0.0462

0.1195

0.3889

0.0005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2、议案5-11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彭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308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2025-024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2月27日发布的《关于
新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2025年3月2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山
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决定，孙曰平先生担任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辞去2024年5月20日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职务。孙曰
平担任职工代表董事的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
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曰平，男，1968年11月生，中国国籍，中专学历，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华泰股份车间工

段长、车间主任，日照华泰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公司董事等职务。现任日照华泰董事
长。

孙曰平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曰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612,64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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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经过充分讨论，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李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十一届经理层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认为李

艳女士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资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
形。我们同意聘任李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李艳女士简历
李艳，女，1978年2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1999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天同证券投资

银行部投资经理、华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公司资金部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职
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艳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系父女关系、与董事长李晓亮先生系姐弟关系。
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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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华泰孙武湖大酒店(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

645,674,581

42.56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晓亮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3、董事会秘书任英祥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李国顺、李丽、田志文、张安钵、曹战龙，财务
总监陈国营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33,972

比例（%）

98.8476

反对

票数

6,688,409

比例（%）

1.0358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33,972

比例（%）

98.8476

反对

票数

6,688,409

比例（%）

1.0358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34,972

比例（%）

98.8477

反对

票数

6,687,409

比例（%）

1.0357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15,072

比例（%）

98.8446

反对

票数

7,386,309

比例（%）

1.1439

弃权

票数

73,200

比例（%）

0.011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40,592,388 99.2128 5,028,193 0.7787 54,000 0.0085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474,592

比例（%）

99.1946

反对

票数

5,147,441

比例（%）

0.7972

弃权

票数

52,548

比例（%）

0.0082

7、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967,016

比例（%）

98.8062

反对

票数

7,655,717

比例（%）

1.1856

弃权

票数

51,848

比例（%）

0.008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335,332

比例（%）

98.8633

反对

票数

6,587,049

比例（%）

1.0201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833,542

比例（%）

79.2426

反对

票数

8,808,969

比例（%）

20.6317

弃权

票数

53,600

比例（%）

0.1257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069,632

比例（%）

98.8406

反对

票数

6,713,161

比例（%）

1.0415

弃权

票数

759,468

比例（%）

0.1179

11、议案名称：华泰股份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74,956

比例（%）

98.8539

反对

票数

7,290,238

比例（%）

1.1290

弃权

票数

109,387

比例（%）

0.0171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514,032

比例（%）

98.8909

反对

票数

6,352,262

比例（%）

0.9838

弃权

票数

808,287

比例（%）

0.1253

13、议案名称：华泰股份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4,963,968

比例（%）

98.3411

反对

票数

9,902,326

比例（%）

1.5336

弃权

票数

808,287

比例（%）

0.1253

14、议案名称：华泰股份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553,712

比例（%）

97.9678

反对

票数

12,312,582

比例（%）

1.9069

弃权

票数

808,287

比例（%）

0.1253

15、议案名称：华泰股份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4,731,608

比例（%）

98.3051

反对

票数

10,134,266

比例（%）

1.5695

弃权

票数

808,707

比例（%）

0.12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7

8

9

11

12

议案名称

2024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

关 于 续 聘
2025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议案

关 于 2025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情
况的议案

华 泰 股 份 未
来 三 年 股 东
回 报 规 划
（2025 年 -
2027年）

关 于 取 消 监
事 会 并 修 订

《公 司 章 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478,873

34,847,189

32,831,142

34,786,813

35,025,889

比例（%）

81.7297

82.6028

78.7436

82.4597

83.0264

反对

票数

7,655,717

6,587,049

8,808,969

7,290,238

6,352,262

比例（%）

18.1473

15.6141

21.1278

17.2809

15.0575

弃权

票数

51,848

752,200

53,600

109,387

808,287

比例（%）

0.1230

1.7831

0.1286

0.2594

1.91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议案7、8、9、11、12需要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3、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李建华、李晓亮、魏文光等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602,978,470股。

4、议案10，利益相关董事、高管李晓亮、魏文光、魏立军等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1,132,
32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涛、赵婉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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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将定于 2025年 5月 20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1）现场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2025年5月20日 15:00；其中：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 和下午 13:00一15:00；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 至 2025年5月20日

下午 15:00。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368号海亮科研大厦会议室。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建国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78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927,536,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75%（截至本次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公司总股本为1,998,320,323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80,636,089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917,684,234股）。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数747,417,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50%。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8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80,119,0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5%。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9人，代表股份9,420,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
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

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927,403,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6%；反对 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9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86,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18％；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 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584％。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03,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反对 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10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79,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22％；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9％；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80％。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39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反对 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10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79,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22％；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9％；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80％。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13,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

反对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10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9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43％；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8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05,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

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5,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8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0％；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 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92％。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朱张泉、曹建国、冯橹铭、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股份数合计为704,613,48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22,923,262股。
表决情况：同意 219,430,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333%；反对 3,47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600%；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927,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245％；反对3,477,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163％；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敞口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13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8％；

反对 38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6％；弃权 1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01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18％；反对 38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90％；弃权 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92％。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8,525,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85％；

反对8,99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7％；弃权1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0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26％；反对8,99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69％；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0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冯橹铭、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

合计为668,642,442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58,894,300股。
表决情况：同意258,355,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8%；反对521,9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16%；弃权1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88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790％；反对 521,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06％；弃权 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80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01,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

反对 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10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85,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58％；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9％；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1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4％；

反对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10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03,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0％；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1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

反对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95,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5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1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
反对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95,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5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41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4％；

反对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10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03,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0％；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曹建国、冯橹铭、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股份数合计为704,613,48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22,923,262股。

表决情况：同意 219,283,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75%；反对 3,630,2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5%；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78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672％；反对3,630,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373％；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8,669,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40％；

反对8,8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0％；弃权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52,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91％；反对8,8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354％；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吴钢、张艺潆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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